中共阳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关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巡察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省委、市委关于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专项巡察统一部署，2022年8月至10月，英德市委第四巡察组对阳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进行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的专项巡察，2023年4月4日，英德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为抓好巡察意见整改，我局高度重视，多次召开整改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整改落实工作。按照党内公开原则和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我局整改落实情况予以公布。
一、高度重视，强化责任，全面有序组织开展整改工作
我局高度重视英德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把巡察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一项重中之重工作来抓，学深悟透上级有关巡察工作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严肃认真对待，深刻剖析反思，全面举一反三，坚决贯彻推进，确保英德市委第四巡察组反馈意见得到扎实有效整改落实。迅速成立整改工作领导小组，由局党组书记任组长，副局长、党组成员任副组长，其他股室站所负责同志为成员，下设办公室，负责跟踪督办、督促检查等日常工作。针对反馈意见，组织班子成员逐条讨论，剖析根源、反思反省，从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在不折不扣、全面扎实抓好整改落实上形成共识、明确目标。对巡察反馈意见逐一明确了责任领导、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具体的整改措施。围绕“立行立改、限期整改、制度促改”的要求，明确整改时间、进度安排，实行挂图作战，建立销号制度，确保整改到位。
二、聚焦问题，动真碰硬，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工作
针对整改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整改措施，按照逐一整改、对账销号的要求，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取得成效。
（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中央决策及省委工作部署情况方面存在的问题。
1.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不深不透。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强化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央一号文”、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乡村振兴涉住建各项工作。
2.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领导不足。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一是结合住建职能和工作实际，研究制定《阳山县住建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方案》。二是对涉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项目的美丽圩镇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农房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局党组定期听取责任股室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三是局办公室将研究部署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纪要下发至各股室站所，督促指导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实。
3.执行民主集中制不严格。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bookmark: _GoBack]一是根据《中国共产党阳山县委员会工作规则》（阳发﹝2017﹞2号）《中共阳山县委常委会关于“三重一大”事项的集体决策制度》，严格执行《阳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会议制度》和《阳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会议制度》。进一步健全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提高议事质量和决策水平，公正处事，讲究原则，加强部门联动和沟通，确保工作推动落实。二是严格执行主要领导末位表态和“三重一大”民主决策制度，主动邀请县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列席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原则，促进班子团结协作，更好推动工作落实。
（二）履行主管监管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
1.在农村危房改造材料归档过程中工作不实。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指导督促乡镇强化资料档案意识，严格规范一户一档资料，不得擅自涂改、修改，做到资料完备、真实、准确。        
2.削坡建房整治账实不符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一是督促乡镇政府严格按照实际核对进展情况进行报送，防止出现虚假数据情况；二是要求各乡镇严格开展整治加快施工进度，并完善相关资料档案。
3.削坡建房指导、监管不力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一是安排相关股室开展业务培训，并到实地开展指导、监管工作。二是对风险点现场整治措施按照设计意见进行整改，增加截排水沟、挡土墙加设泄水孔，对裸露土进行复绿。
4.削坡建房排查不全面不到位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一是对大崀镇未纳入2020年-2022年整治台账的农村削坡建房风险点进行核查。二是进一步压实镇、村责任，指导村民自行开展简易治理。三是要求镇、村加强日常巡查、监测工作，争取纳入下一轮整治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镇级填埋场整治工程合同签订不科学。
[bookmark: OLE_LINK6]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业务股室人员进行专门学习。严格合同签订审核把关，对重大合同条款，合同签订前必须求征局律师顾问的意见，提上三重一大会议讨论，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后再签署。
6.镇街整治提升建设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加大巡查力度，跟踪督办，督促乡镇切实做好镇街整治提升建设后期管护工作，并分阶段定期回访。同时我局亦了解到乡镇存在后期管护资金缺乏的问题，下一步将积极向县财政申请资金支持，巩固镇街整治工作成效。
7.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未取得应有效果。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阳山县镇级污水处理厂运营公司已对14座污水处理厂的配套管网进行全面排查，确保管网无堵塞，无破损现象，并聘请第三方公司加强日常管网维护。
8.生活垃圾技改无害化处理站建设项目手续不齐已建成。
整改落实情况：已落实整改，并常态化坚持。
项目用地手续审批流程已获得省政府同意批复，目前正在向县政府申请非法占用土地处罚金，完成处罚金缴纳后，由县自然资源局下发用地划拨决定书即可完善用地手续。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我局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通过以下渠道向我们反映。联系方式：0763-7802609；邮政地址：阳山县阳城镇文昌路南人民防空大楼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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